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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伴随「住宅住宿事业法」的施行，确保住宿设施的协助请求 

 

 

此次，伴随着「住宅住宿事业法」（平成 29年法律第 65 号。以下简称为「法」。）的施

行，在该法施行日以后，有关于违法物件的预约操作等事宜，面对有计划登录，或者正在

登录申请中的住宅住宿中介经营者（以下简称为「住宅住宿中介经营者」），特作出所附资

料通知。 

 

今后，对于通过住宅住宿中介经营者的中介网站等方法，预约到违法物件的住宿人员需

要帮助或介绍其他的住宿设施时，如有住宅住宿中介经营者需要向观光厅提出协助请求的

情况，观光厅会向贵协会提出介绍多语言中介网站运营经营者等必要的协助请求。请在了

解本情况的同时，也请立即通知各自的协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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